廂式客貨兩用車七或八人座2000cc租賃規範

	1
	出廠年份
	應為2006年出廠新車。

	2
	車輛尺寸
	（1） 全長：5290mm（含以上）

（2） 全寬：1904mm（含以上）

（3） 全高：1959mm（含以上）

（4） 軸距：3400mm（含以上）

	3
	引擎性能
	（1） 引擎型式：4汽缸柴油引擎。

（2） 總排氣量：1896cc（含）以上。

（3） 最大馬力PS（HP）：100（含）以上。

（4） 最大扭力（kg-m）：20（含）以上。

（5） 最小迴轉車徑6.6m（含）以下。

（6） 油箱容量：限用柴油，可容納80公升（含）以上。

	4
	變速箱
	前五後—手排檔或四速自排。

	5
	輪胎
	原廠輪胎185R—14C或205/65R16或195/70/R15（含）以上輪胎今備胎。

	6
	座椅
	依原廠絨布痤椅前座二人，後座五或六人。

	7
	隨車配備
	（1） 冷暖空調系統。

（2） 隨車附裝原廠AM-FM卡式三用音響。

（3） 後視镜，前門電動窗，中控鎖，尾門除霧線，尾門兩刷。

（4） 原廠動力方向盤。

（5） 車門安全防護鋼樑。

（6） 隨車附含原廠工具包一組。

（7） 其他配備以原廠市售型錄為準。

	8
	交貨之車輛須符合行政院環保署汽油引擎第三期環保標準。

	9
	交貨之自排車輛須具備原廠自排防暴衝裝置。


